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書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為配合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的實施，請詳細閱讀
請考生務必詳閱以下內容，以免權益受損***
您報名所輸入各項資料確實為個人所有真實資料，無不實或隱匿之情形，所填資料如經查證不實者，同意被取消課程資格。您同意提供基本資料及報名資料供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及財團法人證券暨期市場發展基金會等永續金融種子教師辦理機構共同使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之用。
1、 
機構名稱：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金研院、保發中心及證基會）係基於辦理受託辦理相關活動，蒐集台端部分個人資料。

2、 個人資料之目的：金研院、保發中心及證基會係基於辦理永續金融種子教師，經研究、教育訓練、自辦或受託辦理測驗、書籍出版及販售或其他合法業務及其相關活動、客戶背景分析及提供客戶本院各項活動資訊或日後經客戶同意之其他目的，蒐集客戶部分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之類別：

蒐集台端個人資料類別分為基本資料及專業技能資料：

(1) 基本資料：
識別個人者、識別財務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件號碼、生日、聯絡資訊、服務單位、職稱等。
(2) 專業技能資料：
職業、資格或技術等個人資料類別。
4、 個人資料利用：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另有規定辦理之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完成上開蒐集目的。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及非台灣地區，經台端授權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除本院自行利用外，尚包括辦理上開蒐集目的所必需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上級主管機關。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為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所採取合法及合理之方式。
5、 台端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完整；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金研院、保發中心及證基會等機構辦理更正；如台端未能完整提供或及時更正上開個人資料，可能導致無法順利參與永續金融證照其相關活動，亦有可能造成緊急事件無法聯繫與其他通知文件無法送達等事項，並影響台端後續相關權益。

6、 台端得透過本院就其個人資料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台端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個人資料保護法令或其他法令所規定書面同意之方法。聯繫方式如下:
證基會：電話:(02)2397-1222、傳真:(02)2392-7491、網址: https://www.sfi.org.tw/
金研院：電話:(02)3365-3666、傳真:(02)2363-8285、網址: https://www.tabf.org.tw/
保發中心：電話:(02) 2397-2227、傳真:(02)2392-9546、網址: https://www.tii.org.tw/tii/
7、 相關機構將採行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已閱讀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上述內容， 

簽名 （或相關同意使用程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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